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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第 4 屆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 

青年代表委員徵選實施計畫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青委會)設置要點辦理。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三、 本計畫所稱青年代表委員(以下簡稱委員)係指設籍本市或於本市就學或就業或

設籍臺南市境內，且年滿 18歲至 40歲(出生年為民國 73年至 95年）之青年均

可報名。 

四、 委員聘期：任期為 2 年，期滿得續聘，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聘，其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五、 徵選名額：本次徵選作業預計選出委員 12至 16人。 

六、 遴選標準： 

(一) 由本府組成遴選小組辦理遴選事宜，為達成青委會之任務及目標，委員之遴選

將參考報名者之專業背景、參與公共事務之相關經歷、針對本市青年政策研析

建議之論述能力等面向，並兼顧性別比例之原則，另為廣納多元意見，必要時

得考量區域、族群、在學及社會青年比例等因素。 

(二) 為鼓勵青年參與公務事務，第 4屆青委會將依本市青年政策發展三大目標、五

大面向分為五個工作小組： 

1. 青年創業組：研議本市產業發展、招商投資、農業推廣輔導、創業育成、 地

方創生等政策。 

2. 青年就業組：就業促進、職涯發展與探索、勞動安全等政策。 

3. 青年成家組：研議本市社會住宅、育兒托老、特色公園等政策。 

4. 公共參與組：研議本市青年公共參與、社區營造、生涯發展等政策。 

5. 青年培力組：研議本市藝文、運動、社區行動及志工服務等青年培力政策。 

七、 報名方式：符合報名資格者，請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10月 4 日止，至活動網站

(https://reurl.cc/aq2z69)線上登錄報名後，再至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府研考會)官網下載並填具報名文件【臺南市政府第 4 屆青年

事務委員會青年代表委員報名表】，連同佐證資料，於報名截止日前(郵戳為憑)

親送或以掛號郵寄至(7082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11 樓研考會研展暨

青年事務科)，完成線上登錄及紙本遞送後，始完成報名程序。 

https://reurl.cc/aq2z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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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文件說明： 

1. 報名表： 

（1）請於本府研考會網站下載報名表單及相關同意書。 

（2）請逐項填寫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及報名資料，含個人資料授權暨委

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等。 

（3）未簽具個人資料授權書及各項權利義務切結書者，視為不合格。 

2. 推薦函：請提供至少 1份經個人、機關、學校或團體推薦且簽章之推薦函 1份，

未提供者視為不合格。 

3. 佐證文件內含：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未在學者免附）、最高學歷畢業

證書影本及在職證明(未在職者免附）、報名表內身分別相關證明文件

(無則免附)。 

（2）報名表內填列之重要經歷、社會服務、社團經驗等相關證明文件；如無

法證明請詳細說明，未說明者不予採計。 

(二) 報名注意事項：（以下報名資料，恕不退還） 

1. 裝訂方式及報名表撰寫格式： 

(1)資料排放順序由上而下為報名表、推薦函、佐證資料（身分證明文件、在

學或在職證明、其他經歷證明）、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2)紙張大小為 A4尺寸，直式橫書，各頁下方需加註頁碼，並採以雙面列印，

佐證資料最多 10 張(20 面)為限，於左上角裝訂，並請提供一式五份，請

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 

2. 報名者請確保資料之正確性與真實性，所填資料如有虛偽不實，應自行承擔

法律責任。另如資料不實經舉發並查證屬實，本府得取消資格。 

3. 報名文件如有欠缺，經通知逾期仍未補正，視為未完成報名程序，不予審查。 

八、 徵選方式：採兩階段審查，初審通過後，進入書面審查及口試審查。 

(一)第一階段(初審)：由本府研考會就報名者之資格及上傳報名文件進行審查，合

格者 

(二) 第二階段(複審)： 

1. 書面審查(40%)：由本府組成徵選小組（府內委員及府外委員），就初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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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資料進行實質審查。 

2. 面試(60%)：由徵選小組面試評選，面試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3. 遴選說明：將參考報名者之專業背景、參與公共事務之相關經歷、針對本市

青年政策研析建議之論述能力等，並應兼顧性別比例之原則，另為廣納多元

意見，必要時得考量區域、族群、在學與社會青年比例等因素。 

(三) 委員錄取名單經本府核定後，統一公告於本府研考會官網。 

(四) 遴選時程規劃表： 

項目 預定日期 說明 

受理報名 
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10月 4日 
參與報名者須於受理報名期間完成
線上登錄及紙本報名文件寄送。 

資格初審 
(第一階段) 

113年 10月 7日
至 10月 18日 

依報名資料進行資格審查，審查不符
者，不列入第二階段評選，報名資料
恕不退還。 

書面審查及 
決選面試 
(第二階段) 

113年 10月底前 
審查指標包含專業背景、參與公共事
務之經歷、針對本市青年政策研析建
議之論述能力等面向作為面試指標。 

結果公告及 
通知正取人員 

113年 11月底前 公告並通知正取人員。 

*本府保留彈性調整的最終解釋權，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告於本府研考會官網。 

九、 委員職責及權利： 

(一) 職責： 

1.出席本府召開之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等，會議出席率得列入下屆徵選作業參

酌。 

2. 參與並協助規劃本府青年之綜合計畫及研究發展策略。 

3. 參與並協助整合本府與民間資源，推動本市青年政策。 

4. 協助其他與本市青年事務有關之重要事宜。 

(二) 權利：委員為無給職，但參與會議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補助費，惟

參與工作小組會議或本市青年相關活動等，得視本市財政狀況，由各主政單位

決定是否補助。 

十、 其他未盡事項，依臺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規定及公告文件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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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聯絡洽詢： 

(一) 電話：(06)299-1111 分機 8821 張小姐。 

(二) E-mail：michelletop1@mail.tainan.gov.tw，請於來信標題註明參與第 4屆

臺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代表委員公開徵選。 


